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
苏政发〔20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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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等
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国发〔2010〕35号）和《财政部关于调整江苏省地方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基金有关政策的复函》（财综函〔2010〕76号）精神，现将我省地方教育附加、地方教育基金以及教育费附加征收政策调整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政策

（一）统一征收范围。地方教育附加征收范围统一为我省境内所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

（二）调整征收标准。地方教育附加征收标准由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1%提高到2%。

二、取消地方教育基金

取消向我省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在职职工，“三资”企业的中方在职职工，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有工资收入的个人按月工资收入征收的地方教育基金。

三、统一教育费附加征收政策

教育费附加征收范围统一为我省境内所有缴纳“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

四、我省地方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基金的政策自2011年2月1日起执行，教育费附加的政策自2010年12月1日起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主题词：财政  教育  基金  通知

[image: image2.wmf]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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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1年1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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